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廉洁从业告知书
 致：

      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及中期协《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要求，我司及工作人员在与贵司业务往来中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我司工作人员在开展证券期货业务及相关活动中，不得以下列方式向公职人员、客户、正在洽谈的潜在客户或者其他利益关系人输送不正当利益：

（一）提供礼金、礼品、房产、汽车、有价证券、股权、佣金返还等财物，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代持等便利；

（二）提供旅游、宴请、娱乐健身、工作安排等利益；

（三）安排显著偏离公允价格的结构化、高收益、保本理财产品等交易；

（四）直接或者间接向他人提供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明示或者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

（五）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二、我司工作人员不得以下列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直接或者间接以前述所列形式收受、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利益；

（二）直接或者间接利用他人提供或主动获取的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谋取利益；

（三）以诱导客户从事不必要交易、使用客户受托资产进行不必要交易等方式谋取利益；

（四）违规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违规兼任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职务或者从事与所在机构或者投资者合法利益相冲突的活动；

（五）违规利用职权为近亲属或者其他利益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六）其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三、我司工作人员在开展期货经纪业务及其他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得通过以下方式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通过返还佣金或者其他利益、违规给予部分交易者特殊优待、向不满足适当性要求的交易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谋取或者输送不正当利益；
    （二）通过向特定交易者销售风险与收益明显不匹配的产品，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通过委托不具备资质的机构或者个人招揽交易者，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违规向其他机构或者个人泄露交易者资料、账户信息、交易情况等，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其他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四、我司工作人员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或者提供有关服务的过程中，应当践行信义义务，忠实于客户利益，落实审慎义务和忠实义务,不得通过以下方式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直接或者间接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违规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有关证券期货交易活动；
    （二）侵占或者挪用受托资产，或者以明显偏离市场公允估值的价格进行证券期货交易；
    （三）不公平对待不同产品，在不同账户之间或者同一结构化产品优先级和劣后级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四）编造、传播虚假、不实信息，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资金优势、持股持券持仓优势，单独或者通过合谋，影响证券、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价格、交易量；
    （五）通过让渡资产管理账户实际决策权限等方式为客户的违规行为提供便利；
    （六）利用所管理的客户资产向第三方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向第三方支付不合理的费用；
   （七）以获取佣金或者其他利益为目的，在管理客户资产时进行明显不必要的证券期货交易；
   （八）代表投资组合对外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过程中，不按照客观独立的专业判断投票；
   （九）其他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我司工作人员在开展期货交易咨询业务中，不得通过以下方式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收受任何可能对其独立客观执业构成影响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二）违反独立客观执业原则发布研究报告或者观点；
   （三）将期货研究报告内容或者观点违规提供给公司内部部门、人员或者其他特定对象；
   （四）以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团队谋取有利评选结果、佣金分配收入或者绩效考核结果；
   （五）其他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六、我司及子公司工作人员在开展期货做市交易、衍生品交易、其他风险管理业务或提供有关服务的过程中，不得通过以下方式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通过违规提供交易通道，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通过内幕交易，或者在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相互交易，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通过为交易者提供期货配资、非法融资或者变相非法融资服务，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通过违规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开展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的衍生品交易，为配资公司、荐股平台、P2P平台、违规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涉嫌非法金融活动或者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主体提供衍生品交易服务，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与关联公司之间、与交易者之间、在服务的不同交易者之间进行利益输送或者未公平对待交易者；
   （六）其他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七、 与我司合作的居间人应如实向交易者告知居间身份，说明期货公司、交易者、居间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展业过程中守法合规，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不得接受或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 

　　八 、我司聘用第三方提供投资顾问、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产品代销、中间介绍等服务中，不得签署虚构服务主体或者服务内容的协议，不得利用本机构或者客户资产，向不具备相关专业能力或者未提供相应服务的第三方支付咨询费、顾问费、服务费等费用，不得在与第三方机构签订的协议中虚增费用进行利益输送。 

　　九、 我司及工作人员在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物品和服务采购、项目招投标、居间人管理、人员招聘等业务相关活动中，应建立严格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不得违反公平公正原则，防范相关工作人员输送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现将以上规定告知贵方，烦请贵司及其工作人员监督我司工作人员的行为。若我公司人员有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请贵方主动告诉我们，我公司将严肃查处，对于任何腐败、职务侵占等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触犯国家法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举报邮箱：hgb@hlqhgs.com
如贵方人员违反本规定向我司人员行贿、变相行贿或为其个人谋利提供便利，公司有权终止或取消与贵方的合作，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贵方承担。

让我们共同为建立健康公平、公开透明和高效共赢的经营环境而努力！

     

                                                        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                       ]公司承诺，已知悉并将遵守上述规定。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                  
 年  月  日


